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作为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情

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实施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4 年 7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靖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62 号），核准公司向王靖

等 37 名自然人及大唐控股等 20 家机构发行 2,614,802,80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20,382,55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 

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告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该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8.60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所

发行股份的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7.74 

元/股），并且以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募集，最终实际发行价格

为 19.10 元/股。 

（二）重组方案实施情况  

1、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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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类型：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票的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数量： 170,353,979 股 

发行价格： 19.10 

发行股票对象：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标的资产股权交割及过户、验资情况 

2014 年 9 月 5 日，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股权过户手续全部办理完毕。致同

会计师对公司新增股本 2,614,802,803 元进行了审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14）

第 110ZC0209 号验资报告。 

3、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2014 年 9 月 1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本次向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股份及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股份的登

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出具了

《证券登记确认书》。同日，新增股份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做出的承

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做出的承诺：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股 份

限售 

蔡常富、张祖洪、付家

良、张捷玫、包学军、

郝智慧、杨骏、吴健、

孙光、李鑫、潘颖慧、

承诺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时，若对用于认

购股份的北京信威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

月的，该部分北京信威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

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除以上情

发行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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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广新、王国良、杨卫

东、索光华、陶怡敏、

刘涛、山东省高新技术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形外，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股 份

限售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承诺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时，若对用于认

购股份的北京信威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

月的，该部分北京信威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

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除以上情

形外，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973,287 股

的锁定期为发

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 ；

86,311 股的锁

定期为发行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是 

股 份

限售 

蔡常富、张祖洪、付家

良、张捷玫、包学军、

郝智慧、杨骏、吴健、

孙光、李鑫、潘颖慧、

沙广新、王国良、杨卫

东、索光华、陶怡敏、

刘涛、山东省高新技术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吉

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本人/本公司从未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王

靖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伯峰、刘昀、许德怀、周葆

华）和股东蒋宁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以及其他关联关

系； 
2、本人/本公司在上市公司 2014 年重组交易中的所有承

诺事项均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其他已承诺但未披露的承

诺未完成情况； 
3、本人从未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经营管理职务，从未参

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本公司从未指派本公司相

关人员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经营管理职务，从未参与上

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4、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在解除限售后，无论未来是

否继续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如因上市公司 2014 年重组事

项被相关监管部门发现本人/本公司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

其他中小股东权益等行为，本人/本公司将以截至承诺函

签署日持股情况对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如

需追究其他法律责任的，本人/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长期有效 
长期有

效 

上述承诺已履行。 

三、公司自重组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至今，公司的股本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核查，上市公司提交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中就上述内

容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82,450,39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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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08 月 14 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发行对象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蔡常富 蔡常富 17,955,833 0.614% 17,955,833 0 

2 张祖洪 张祖洪 14,371,202 0.492% 14,371,202 0 

3 付家良 付家良 6,338,320 0.217% 6,338,320 0 

4 张捷玫 张捷玫 5,841,692 0.200% 5,841,692 0 

5 包学军 包学军 5,700,083 0.195% 5,700,083 0 

6 郝智慧 郝智慧 4,714,007 0.161% 4,714,007 0 

7 杨骏 杨骏 4,286,019 0.147% 4,286,019 0 

8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4,102,089 0.140% 4,102,089 0 

9 吴健 吴健 3,535,178 0.121% 3,535,178 0 

10 

吉林省卓创众

银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吉林省卓创众

银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6,311 0.003% 86,311 0 

11 孙光 孙光 2,871,942 0.098% 2,871,942 0 

12 李鑫 李鑫 2,734,726 0.094% 2,734,726 0 

13 潘颖慧 潘颖慧 2,175,497 0.074% 2,175,497 0 

14 沙广新 沙广新 1,723,166 0.059% 1,723,166 0 

15 王国良 王国良 1,723,166 0.059% 1,723,166 0 

16 杨卫东 杨卫东 1,435,972 0.049% 1,435,972 0 

17 索光华 索光华 1,435,972 0.049% 1,435,972 0 

18 陶怡敏 陶怡敏 1,132,028 0.039% 1,132,028 0 

19 刘涛 刘涛 287,194 0.010% 287,194 0 

公司控股股东王靖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伯峰、刘昀、许德怀、周葆华）、

股东蒋宁先生因公司对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减值测试尚未完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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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中应承担的义务尚未履行完毕，故不参与本次限售股上市。股东朱建杰

女士亦不参与本次限售股上市。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前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单位：股 

项目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4,102,089 -4,102,089 0 

2、其他境内机构持有股份 86,311 -86,311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107,004,737 -78,261,997 1,028,742,74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11,193,137 -82,450,397 1,028,742,740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1,812,549,645 82,450,397 1,895,000,04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812,549,645 82,450,397 1,895,000,042 

股份总额 - 2,923,742,782 - 2,923,742,782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作出补充承诺的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在本次解除限售前进行如下承诺： 

“本人/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已过限售期限，

现就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本公司从未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王靖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蒋伯峰、刘昀、许德怀、周葆华）和股东蒋宁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以及

其他关联关系； 

2、本人/本公司在上市公司 2014 年重组交易中的所有承诺事项均已履行完

毕，不存在其他已承诺但未披露的承诺未完成情况； 

3、本人从未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经营管理职务，从未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

管理活动；/ 本公司从未指派本公司相关人员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经营管理职

务，从未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4、本人/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在解除限售后，无论未来是否继续持有

上市公司股票，如因上市公司 2014 年重组事项被相关监管部门发现本人/本公司

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其他中小股东权益等行为，本人/本公司将以截至承诺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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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日持股情况对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如需追究其他法律责任的，本

人/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人/本公司保证上述承诺真实有效，否则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

任。” 

六、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 82,450,397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未

发现上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违反上市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

作承诺的情形；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出具补充承诺其与业绩补偿方不存在一致

行动及其他关联关系、从未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在尚

未履行减值测试补偿中无需承担补偿义务，但如因上市公司 2014 年重组事项被

相关监管部门发现其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其他中小股东权益等行为，其将对所应

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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